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108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議程

時間：108年8月29日星期(四)上午9:30
地點：本校4樓多功能視聽室
主席：洪校長國峰
出席人員：104人(全體專任教師56人、職工代表6人、家長會代表42人 )                             

壹、報告出席人數：

出席：  人、請假：  人
貳、主席宣布開會：

參、確認議程：

肆、確認上次會議記錄並報告執行情形：

10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伍、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學務處、輔導室
 案　　由：修正「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導師遴選實施辦法」
 說　　明：有關本案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條中部分條文修正級增  
           列，請參閱修正對照表。
 辦　　法：

 附件名稱：修正對照表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教務處註冊組
 案　　由：擬增訂本校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編班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請討論。
 說　　明： 

1、 因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8年1月18日北市教中字第1083007558號函「臺北市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增訂本校「編班委員會設置要點」。
2、 將原本校臺北市龍山國民中學新生及轉入生編班實施要點納入本設置要點。
3、 檢附本校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編班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全文如附件。
辦　　法：提請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名稱：1.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編班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2.原臺北市龍山國民中學新生及轉入生編班實施要點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編班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8年8月29日草案
壹、依據：

1.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

 2.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8年1月18日北市教中字第1083007558號函「臺
   北市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

貳、目的：

    使本校學生編班與調班之作業能順利推動並符合公平、公開之原則。
參、編班委員會：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共15人，負責籌劃執行編班與調班事宜，其職掌及成員  
名單如下：
1.召集人：由校長擔任 
2.行政人員代表：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特教組長、
  輔導組長、生教組長，共7人。
    3.級導師代表：7、8、9年級導師代表，共3人。
    4.教師會代表：由教師會選(推)代表，共2人。
    5.家長會代表：家長會代表1人、特教家長代表1人，共2人。

肆、工作分工及職掌：

1、 教務處：學生編班與調班之相關事宜。

2、 學務處：(1)班級導師人員規劃及新生班級導師抽籤事宜。
          (2)學生調班或特殊編班之導師遴選事宜。

3、 輔導室：(1)掌握身心障礙學生名單及其特殊學習需要。
          (2)家長提出調班需求時，適時提供相關學生及教師之輔導。

伍、運作方式：

一、編班委員會議於每學年度新生入學前召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須有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

二、本校辦理編班作業前，輔導室應召開「特教推行委員會」及「輔導工作委員會」，研議下列事項，並送交編班委員會做為辦理依據：

  （一）特教推行委員會

       1.考量身心障礙學生特殊學習需要，優先遴用熱心、有意願之教師   
  擔任導師。

2.就身心障礙學生之個案實際狀況，或依據臺北市特殊教育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建議，斟酌減少該生就讀班級之人數1-3人。

3.特教生鑑定安置：由特教組鑑定篩選出資源班學生，提供資源班學生名單及建議群組，並經編班委員會通過，註冊組依據此名單及群組編入班級。（有資源班學生的班數依資源班學生人數多寡而定，每班盡量以不超過3位資源班學生(含3人)為限）

（二）輔導工作委員會：

1. 評估「教育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中高關懷學生之個案狀況，衡酌學生學習生活適應及班級經營需求。
2. 就前述中高關懷學生個案實際狀況，確定進行分散編班與否，以利進行預防性輔導或介入性輔導。
如有必要時，由編班委員會會同特殊教育委員會及輔導工作委員會聯席召開會議共同研議。

三、新生編班及班級導師抽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七年級新生之編班，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1.依教育局所核定之新生入學測驗方法，本校採新生學科能力測驗及智力測驗，將新生施測成績由電腦以S型排列男女混合編班。

  2.雙（多）胞胎學生依學生家長之意願，由家長提出書面申請，可同班或分開班級，但不得指定班級。

  3.身心障礙學生或特殊個案學生（含體育班），經編班委員會認定通過後，於一般學生編班及導師抽籤確認班級前，以抽籤方式確認後編入班級。

  4.體育班：體育班獨立成班且班號為該年級最末一班，依「臺北市運動成績優良學生進路輔導辦法」或本校體育班招生簡章辦理。體育班之學生如因故不再接受訓練及參加比賽者，其戶籍非設於本校學區者，應依規定轉回原學區；若戶籍設於本校學區者，依轉入生編班之規定轉入本校普通班。但體育班學生轉入普通班須於學期結束後之寒暑假期間始得申請。

     (二)新生班級導師抽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公開抽籤：由各班導師到場親自抽籤，無法親自抽籤者應事先以委託書委託他人代抽。 

2.各班導師抽籤確定後，除因離職等特殊情形外，八、九年級導師以維持不變為原則。

       3.擔任新生班級導師之教師，其子女升為本校新生時，應避免同班，以
         維公平原則。
四、特殊調班作業

班級編定後以不得調班為原則，如學生於原班適應不良，應依下列程序申請調班，必要時學校得視個案情形邀請專家或學者列席提供諮詢及指導：

(一)由家長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惟不得指定轉入班級。

          學生家長無法提出書面而以口頭提出時，經學校作成書面紀錄，家長確認簽名或蓋章後，視為提出書面申請。 

(二)教務處受理後，應協調輔導室指派輔導教師瞭解及妥善之輔導。如確實無法解決者，召開編班委員會研議；會議議程得由輔導教師、原班導師報告處理情形後，提請編班委員會於七日內審議，並研議相關配套措施。
(三)學校受理有關性別平等、霸凌、體罰事件，進入調查程序後，教務處應考量學生狀況，指定暫時調入同學年或同年段之班級就讀。學校應於事件調查完成後於三日內，召開編班委員會審議調班。

(四)如獲同意調班，得由教務處視各班人數多寡，編入人數較少班級或適合輔導該生之班級；並應邀請擬轉入班級導師參與編班委員會議，俾瞭解學生，作為日後輔導參考。

(五)編班委員會決議後，由教務處通知學生及家長。

      如有特殊情形，由教務處協同輔導室評估後，送校長核定調入適當班 
      級。

(六)調班案件之相關配套措施，依下列規定辦理：

  1.其調班原因係本人或其他學生造成者，應由輔導室及學務處將相關學生列為個案輔導對象，予以妥善輔導。

  2.其調班原因係原班教師造成，應由學校將其列入輔導對象，除加強視導外，並隨時詳細記錄其教學與班級經營情形，必要時得彙整相關資料提供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對於不適任教師應妥善輔導，必要時依規定解聘，以確保學生受教權益。

5、 轉學生編班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以編入加權後總人數最少的班級，當班級男女人數差4人以上(含4人)時，第5人則由下一順位班級編入。

(2) 人數最少的班級有二班以上時，由轉入者(學生或監護人)公開抽籤決 
 定班級，並邀請導師或學校老師協助見證。
 然該班若於一個月內已有轉入生，且人數與其他班級差異在1人（含）以內，則暫不參加抽籤，由其他班級先行抽籤，距上一位轉學
 生達一個月後，如有轉入生再行參加抽籤。
(3) 同一學期同一班級轉入之學生以2人為限，暑假(結業式隔日起)轉入者計入新學年度第一學期，寒假(結業式隔日起)轉入者計入本學年度第二學期，若各班轉入生同一學期均已轉入2人，則重新計算。  

(4) 特殊個案學生轉入時，將召開編班委員會議，必要時邀請該生家長 
 列席，就學生學習適應問題及家長需求，協調轉入適當班級，由學
 輔單位優先協調有熱心、有意願擔任該生導師之班級轉入，若無導
 師自願則依本校編班原則處理。
(5) 特教學生於學期中轉入，得視男女均衡性及身心障礙人數多寡(當特
 教學生人數達3人以上(含3人)時)，則暫不參加該次抽籤，以編入
 特教學生數較少之班級為優先考量。
(6) 學生因故辦理轉學後再轉入時，基於考量學生適應環境能力，以轉入原班為原則。
陸、縮短修業年限（跳級）及延長修業年限學生之安置，以同班號班級為原則，不受平均數上下二人之限制。
柒、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遇有爭議情事時，由編班推薦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
    議決之。

捌、實施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應訂定相關配套措施，以利學生之學習輔導，並
    應將編班作業、導師編配及分組學習等相關資料妥為保存三年，以備查考。

玖、任期：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連選
    得連任。

拾、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龍山國民中學新生及轉入生編班實施要點
100.8.26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
1、教育部94年3月30日台參字第0940037455C號令訂定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
2、94年7月29日北市教中字第09435026401號函「臺北市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

3、88年8月9日北市教五字第8825125400號函，主旨：特殊教育學生就讀普通班，班級人數彈性調整原則。

4、88年10月16日北市教一字第8826853900號函，主旨：為顧及本市雙胞胎特殊需求，於常態編班原則考量下給予合班或分班處理。

5、94年3月4日北市教國字第09431308300號函「國民中小學學生轉班作業原則」。

6、94年9月20日北市教體字第09437079900號函檢送修正「臺北市運動成績優良學生進路輔導辦法」。

7、92年2月6日「國民體育法」。

8、95年4月4日「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

2、 組織：編班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由教務、訓導、輔導主任；註冊、生教、輔導、特教組長、教師會代表2名、家長會會長、家長會代表2人共同組成。
3、 實施方式：
（1） 新生編班
1、 七年級新生應依新生入學成績，採S型編班。
2、 含身障學生的班級，得視身障學生程度的輕重，依特教組建議及編班委員會決議，每生酌減1至2位學生。
3、 雙胞胎可依需求，由家長及學生提出書面申請，編入同班或不同班。
（1） 同班：於電腦編班作業前，將其中一人改列為「未報到」，只放置其中1位雙胞胎的姓名。俟編班作業完成後，另一位再以外加方式加入該班座號最後1號。
（2） 不同班：編班作業完成後仍然編入同一班級，則當場公開抽出其中一位編入其他班級，並由在場教師協助抽出所要編入班級的號碼球。
4、 編班名單一經公告後，不得要求調班。
5、 班級人數限定：最多人的班級與最少人的班級人數相差在2人以內，且各班人數不超過額滿人數2人（含）以上。
（2） 轉入生編班
1、 補報到新生：（編班後轉入）
（1） 七年級新生補報到者，於開學日前一週內，擇一日舉行公開抽籤。以人數較少的班級優先編入，並通知家長、學生及教師代表到場。
（2） 身心障礙學生加計完之後，由人數最少的班級優先抽籤編入。
（3） 若班級人數相同，則由轉入學生或家長抽籤編入，然該班若於一個月內已有轉入生，且人數與其他班級差異在1人（含）以內，則暫不參加抽籤，由其他班級先行抽籤，一個月如有轉入生再行參與抽籤。
2、   七、八、九年級學生轉學生
（1）一般學生：
 ( 身心障礙學生加計完之後，由人數最少的班級優先編入。
( 若班級人數相同，則由轉入學生或家長抽籤編入，然該班若於一個月內已有轉入生，且人數與其他班級差異在1人（含）以內，則暫不參加抽籤，由其他班級先行抽籤，距上一位轉學生達一個月後，如有轉入生再行參加抽籤。
（2）身心障礙學生：（含疑似身心障礙學生或具身心障礙手冊、鑑定證明
     者）
( 協調並徵求有意願導師同意。
( 協調未成，則參考特推會建議，召開編班委員會決議編班方式。
（3） 特殊學生（含就讀原校嚴重適應不良，經評估需輔導者）：
        ( 協調並徵求有意願導師同意。
( 協調未成，則參考個案會議建議，召開編班委員會決議編班方式。
（4） 由本校轉出的學生再轉入：依規定編入原班。
（5） 曾於他校中輟或其他年度之中輟學生：比照特殊學生辦理。
（3） 調班：班級編定後，以不得調班為原則。若學生於原班級適應不良，應依北市教國字第09431308300號函「國民中小學學生轉班作業原則」辦理。
（4） 體育班：體育班獨立成班且班號為該年級最末一班，依「臺北市運動成績優良學生進路輔導辦法」或本校體育班招生簡章辦理。體育班之學生如因故不再接受訓練及參加比賽者，其戶籍非設於本校學區者，應依規定轉回原學區；若戶籍設於本校學區者，依轉入生編班之規定轉入本校普通班。但體育班學生轉入普通班須於學期結束後之寒暑假期間始得申請。
（5） 縮短修業年限（跳級）及延長修業年限學生之安置，以同班號班級為原則，不受平均數上下二人之限制。
（6） 其他：若有不在上述所列之情形發生，得召開編班委員會討論編班方式，並依照會議決議進行編班。
四、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教務處註冊組
 案　　由：擬修訂本校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設置要點草案，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105年4月27日北市教中字第10534102200號函「臺  
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設置。

 二、修訂重點內容
(一) 修正依據日期與字號至最新
 (二) 修正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時，由學務主任、輔導主任依 
      序代理之
          (三) 修正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
          (四) 第5點增加會議時間
     (五) 增加第6點委員任期與第8點審查委員會之行政業
          務，由學校註冊組長兼任秘書，並依職掌請相關處室
          配合辦理。
  三、檢附本校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
      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辦　　法：提請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名稱：1.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2.修正草案全文
1.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 本要點依據105年3月2日北市教中字第10532014500號函「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設置。
	一、本要點依據105年4
    月27日北市教中字
    第10534102200號函
   「臺北市國民中學學
    生成績評量補充規
    定」辦理。
	一、修正依據日期字號

	5、 本小組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然如經委員2分之1以上連署召集時，得由連署委員互推1人召集之。

6、 本小組開會時，須有應出席委員2分之1(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2分之1(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五、本小組由教務主任擔任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時，由學務主任、輔導主任依序代理之。會議須有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行使議決。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一)定期會議：審查委員會應於每學期結束前後一個月召開一次會議，由主席召集之。
(二)臨時會議：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連
    署或主席視需要
    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六、任期：委員任期一     
    年，任期自八月一日
    至翌年七月三十一
    日止，連選得連任。
八、審查委員會之行政業
務，由學校註冊組長
兼任秘書，並依職掌
請相關處室配合辦
理。
	一、主席因故無法主持
    時，由學務主任、輔
    導主任依序代理之
二、第五點應出席委員修
    訂為三分之二(含)
    以上出席
三、第五點增加開會時間
四、增加條文6、8


2.修正草案全文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設置要點
108年8月29日修訂草案
1、 本要點依據105年4月27日北市教中字第10534102200號函「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辦理。
二、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負責研
    議、審查學生成績評量、補救教學之相關事宜。

三、本小組設委員15人，委員均為無給職，其組成方式如下：

(1)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7人：分別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
                      組長、教學組長、生教組長、輔導組長。
(2) 教師代表5人：分別由七、八、九年級導師推派代表各1人
                      及專任教師選(推) 舉代表2人。
(3) 教師會代表1人：由教師會選(推)舉代表。

(4) 家長會代表1人：由家長會選(推)舉代表。
(5) 特教家長代表1人。
四、本小組職掌如下：

(1) 研議、審查學生成績評量事宜。
(2) 研擬未達及格標準學生之學習輔導與補救措施。(各學習領域之學習輔  
 導與補救措施得包含過程性之適性輔導、參加相關補救教學，或依需要
 建立補行評量機制)
(3) 學生每學期日常生活表現評量記錄，經本小組評定為需輔導者，學校應進行專案輔導。
(4) 辦理學生畢業(或修業)之審核。

(5) 其他有關成績評量事宜。
五、本小組由教務主任擔任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時，由學務主任、輔導主任依序代理之。會議須有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行使議決。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一)定期會議：審查委員會應於每學期結束前後一個月召開一次會議，由主席召集之。
(二)臨時會議：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連署或主席視需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任期：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連選得連   
    任。
七、凡牽涉學生重要權益案件，應邀請該生之現任導師及家長列席。
八、審查委員會之行政業務，由學校註冊組長兼任秘書，並依職掌請相關處室配合辦理。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討論108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重要活動日期
陸、校務工作報告：（工作報告以書面為之，每處室發言不得超過三分
鐘）
一、校長室
二、教務處
三、學務處
四、總務處
五、輔導室
六、家長會
七、教師會
八、合作社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PAGE  
14

